臺北城市科技大學「學生申訴」申請書

	申請人
	班級
	
	學號
	
	申請日期
	接案時間
(接案單位填寫)

	
	姓名
	
	性別
	
	年   月   日
	

	
	地址
	
	電話
	

	
	學生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長簽名(學生未滿18歲)：                 

	申訴原由
(請自述)
	一、案情概述：

	
	二、申訴事由：
※對於懲處、含其他措施或決議，認為違法或不當，致損害其權益或利益者，得依本辦法提起申訴。

	認為原懲處，或含其他措施或決議，認為違法或不當內容：
	不能接受之原因
	· 懲罰類別與案情不相稱

· 原懲罰有誤解、誤判之處

· 成績評定不符合實際狀況

· 並未犯被懲罰之過錯

· 其他（請述明）

	原懲處(或措施/決議)單位意見
	

	受理原因
	
	不受理
原因
	


1. 紅格部分非申請人填寫
2. 存檔後請先E-mail至q2400@tpcu.edu.tw，再掛號至本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
